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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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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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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中華民國106年8月28日

經授水字第1062021052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用地範圍線圖

核定中央管區域排水「塔寮坑溪排水用地範圍線圖」，請查照。

說明：

依據貴署轉陳所屬第十河川局106年5月24日水十規字第

10603016540號函辦理。

本次修正「塔寮坑溪排水用地範圍線圖」第28號圖號(如附件)，前

次本部100年10月14日經授水字第10020212262號核定第28號圖號作

廢。

本部水利署

本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水利署土地管理組、水利署河川勘測隊

線

訂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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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修正緣由 

塔寮坑溪排水集水區位於淡水河系大漢溪流域內，位處台北盆地西南

邊，北與中港大排及貴子坑溪為界，西側位屬林口台地，南鄰坡內坑溝集

水區，東接大漢溪，為大漢溪支流。溪流源於龍壽里及新嶺里交界，往東

流經桃園市龜山區、新北市樹林區及新莊區等，集水區域面積約 29.37 平

方公里，全長約 12.25 公里。塔寮坑溪治理原則高地採重力自然排水、低

地於無法以重力排出時搭配機械抽排，並採取必要之分流工程減低下游渠

道之排水負荷。 

「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塔寮坑溪排水堤防預定線圖」及「塔

寮坑溪排水集水區域範圍圖」已於民國 100 年 10 月 14 日由經濟部核定並

公告圖籍；另於民國 106 年 10 月 3 日公告第一次局部變更圖籍（圖號第

28 號）。 

民國 100 年公告之塔寮坑溪排水系統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於無名橋

至權責終點（7K+800~10K+294）河段未佈設治理工程，經現場觀察河段

9K+217~9K+283 之河道轉彎處持續淘刷，現況已有部分私有土地流失，為

免沖刷面積持續擴大，本局於該河段辦理「塔寮坑溪龜山區龍壽里防洪整

治工程」進行現況保護，惟因左岸土地經沖刷流失後，預定辦理現況保護

工程之部分土地已被沖刷至原公告用地範圍外，須變更用地範圍線方可就

現況施作工程，爰辦理本次修訂。 

圖 1 塔寮坑溪排水計畫區域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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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變更內容說明 

本次水道治理計畫無變動，因未涉水文及水理分析修正，故水道治理

計畫線維持原公告，用地範圍線則依水道治理計畫線劃設位置，考量現況

地形及配合工程需要劃入私有地，修正用地範圍。 

本次修正檢討範圍位於桃園市龜山區龍壽里（原公告第 34 號圖籍），

塔寮坑溪斷面 92 至斷面 94 之間（9K+217~9K+283），左岸河段長度約為

66 公尺，修正用地範圍線約 0~7.5M，做為施作現況保護工程措施之需，

變更前後差異之局部放大圖如下。 

地籍底圖調整前(原公告) 地籍底圖調整後 

圖 2 塔寮坑溪斷面 92 至斷面 94 地籍底圖局部調整示意圖 

地形底圖調整前(原公告) 地形底圖調整後 

圖 3 塔寮坑溪斷面 92 至斷面 94 地形底圖局部調整示意圖 

第參章、地方意見說明 

本局已於 108 年 10 月 4 日召開「塔寮坑溪排水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

地方說明會，與地方居民說明現況保護工程施作方式及需變更之用地範

圍，地方說明會紀錄如附件一。 

桃園市龜山區龍壽里 

塔寮坑段坑底小段 
桃園市龜山區龍壽里 

塔寮坑段坑底小段 



附件一 地方說明會紀錄函文影本及意見回應表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函 

承辦單位：歸檔／申請歸檔展期 天 

收文字號： 

機關地址：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 2段橋頭 1

號 

聯 絡 人：張芯瑜 

聯絡電話：02-89669870 #1264 

電子郵件：wra10029@wra10.gov.tw 

傳  真：02-89662570 

會辦單位：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08日 

發文字號：水十規字第 108030278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 

主旨：檢送「塔寮坑溪排水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案地方說明

會會議紀錄，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局 108年 9月 25日水十規字第 10803026940號

函辦理。 

正本：桃園市龜山區公所、龍壽里陳里長水賓、土地所有權人 

副本：本局工務課、本局管理課、本局資產課、本局規劃課 

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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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寮坑溪排水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案 

地方說明會  會議紀錄 

一、 時    間：108年 10月 4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0分 

二、 地    點：桃園市龜山區中山街 26號 3樓(龜山區公所 3樓禮堂) 

三、 主 持 人：曾局長鈞敏    記錄：張芯瑜 

四、 出席單位人員：詳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主辦單位報告：略 

七、 會議紀錄： 

(一) 土地所有權人  游阿嬌代（地主：游象力） 

劃設新線後，塔寮坑段第 364號地（原塔寮坑段坑底小段第 85-14號）將產生

畸零地，建議十河局在劃設新線時考量將畸零地納入，避免後續土地利用產

生困難。 

(二) 土地所有權人  劉俊生（塔寮坑段第 226號(原塔寮坑段坑底小段第 71-4號)） 

1. 建議貴局劃設新線時，徵收範圍能少則少，以維護地主之權益。

2. 工程進行時，請注意該土地現有農作物及排水路線，工程完工後請務必協助

復原。

八、 會議結論 

1. 本次會議為「塔寮坑溪排水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案地方說明會，本次局部

修正係本局為避免河道轉彎處淘刷面積持續擴大，辦理現況保護工程時，發

現現況保護範圍需擴大，故須依現況地形變更用地範圍線。

2. 上開變更緣由及用地範圍線修正劃設原則皆已向里長及土地所有權人說明，

經說明會討論後，為維護防洪安全，民眾皆同意辦理本次局部修正。惟兩位

土地所有權人提供之建議，請工務課納入考量，於現地放樣、評估工程所需

後，酌予調整工程範圍，再請規劃課納入局部修正說明書內容，並針對民眾

意見進行回覆與說明。

九、 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塔寮坑溪排水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 

地方說明會意見回覆 

壹、時間：108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貳、地點：桃園市龜山區中山街 26號 3樓(龜山區公所 3樓禮堂) 

參、主持人：曾局長鈞敏 記錄：張芯瑜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人員名冊） 

柒、會議記錄辦理情形及回覆： 

會議記錄： 辦理情形 答覆說明納入報告 

章節/圖/表 頁次 

(一)土地所有權人游阿嬌代（地主：

游象力）： 

1.劃設新線後，塔寮坑段第 364號

地（原塔寮坑段坑底小段第 85-14

號）將產生畸零地，建議十河局在

劃設新線時考量將畸零地納入，避

免後續土地利用產生困難。 

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本局已

於現地放樣，並評估工程所需，酌

予調整工程範圍，用地範圍線亦已

調整完成。 

(二)土地所有權人  劉俊生（塔寮坑

段第 226號(原塔寮坑段坑底小段第

71-4號)） 

1.建議貴局劃設新線時，徵收範圍

能少則少，以維護地主之權益。 

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本局已

於現地放樣，並評估工程所需，酌

予調整工程範圍，用地範圍線亦已

調整完成。 

2.工程進行時，請注意該土地現有

農作物及排水路線，工程完工後請

務必協助復原。 

遵照辦理。 

會議結論： 

1.本次會議為「塔寮坑溪排水用地

範圍線局部修正」案地方說明會，

本次局部修正係本局為避免河道轉

彎處淘刷面積持續擴大，辦理現況

保護工程時，發現現況保護範圍需

擴大，故須依現況地形變更用地範

圍線。 

敬悉。 

2.上開變更緣由及用地範圍線修正

劃設原則皆已向里長及土地所有權

人說明，經說明會討論後，為維護

防洪安全，民眾皆同意辦理本次局

部修正。惟兩位土地所有權人提供

之建議，請工務課納入考量，於現

地放樣、評估工程所需後，酌予調

整工程範圍，再請規劃課納入局部

修正說明書內容，並針對民眾意見

進行回覆與說明。 

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本局已

於現地放樣，並評估工程所需，酌

予調整工程範圍，亦已納入本次局

部修正說明書內容。  




